
附件3
高新区2026年化妆品经营监督检查计划

为切实保障公众用妆安全，促进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确保全年各项监管工作任务落实到位，结合《2026年度重庆市化妆品经营环节日常检查计划》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监督检查依据

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《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》《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》《牙膏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化妆品检查管理办法》等。

二、检查事项
对化妆品（含牙膏）经营者的检查、对美容美发机构的检查、对宾馆等的检查、对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内化妆品（含牙膏）经营者的检查、对化妆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的检查、对化妆品展销会举办者的检查、对化妆品（含牙膏）电子商务平台的检查。
三、经营环节监督检查重点和频次
（一）化妆品经营者（含美容美发机构、宾馆等在经营中使用化妆品或者为消费者提供化妆品的单位，下同）。重点检查：是否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；是否经营未经注册或未备案的化妆品；是否擅自配制化妆品；是否经营变质、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；是否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等。

（二）化妆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、展销会举办者。重点检查：是否建立实施保证化妆品质量安全的管理制度，承担入场化妆品经营者管理责任；是否建立入场化妆品经营者档案并审查其市场主体登记证明；是否对场内化妆品质量安全状况开展检查；发现入场经营者违法行为，是否及时制止并报告等。

（三）电子商务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、通过自建网站以及其他网络服务经营化妆品的经营者。重点检查：是否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；是否在其经营活动主页面全面真实披露化妆品标签等信息；是否按规定贮存、运输化妆品、定期检查并及时处理变质或超期化妆品等。

化妆品经营环节监督检查，应坚持投诉举报必查、违法线索必查、媒体曝光必查、发生严重不良反应必查。原则上对辖区内大中型化妆品集中交易市场、化妆品展销会、发现风险隐患的经营者、2025年因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以及2025年抽检不符合规定的经营者等全年检查不少于1次，其他经营者根据风险情况合理确定检查频次，3年内对辖区内所有化妆品经营企业至少检查1次，同时每年对辖区内化妆品经营企业的检查覆盖率不低于企业总数的30%（检查覆盖率以“渝药安”系统统计数据为准）。
四、检查类别和方式

（一）日常检查。根据年度工作要点和检查计划，有计划地对被检查对象开展检查。根据监管工作需要，可开展延伸检查、交叉检查、联合检查。对化妆品经营环节的检查可采取“双随机”方式。

（二）有因检查。根据产品备案、抽样检验、不良反应监测、风险监测、投诉举报、舆情监测等环节发现的风险信息，有针对性地对被检查对象开展检查，重点检查被检查对象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。一般以不事先告知被检查对象检查安排的方式开展检查。

（三）专项检查。根据国家药监局和市药监局的专项工作部署，针对特定场所、特定环节、特定产品、特定问题等开展检查，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化妆品安全突出问题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筹组织安排。各镇（街）市场监管所应结合监管实际，细化监督检查计划，确保检查任务落到实处。要加强统筹协调，提高检查质量，既要保证检查覆盖率和检查效果，又要防止重复检查增加企业负担。要进一步规范检查工作，及时将检查情况录入“渝药安”系统，建立完善监管档案。

（二）强化风险防控。各镇（街）市场监管所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根据两品一械风险防控要求，定期开展风险研判，指导督促企业及时整改；涉及较大安全性问题的，及时采取相应风险控制措施；发现违规违法行为，依法严肃查处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公安机关。监督检查中如发现重大问题，及时报告。

（三）检查指导结合。工作中要统筹监管与服务，将监督检查与法规宣贯、业务指导、科普宣传等相结合，指导督促企业切实落实主体责任，推动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
